
委 託 單 位 送 檢 日 期

地 址 聯 絡 電 話

聯 絡 人 傳 真

電 子 信 箱 聯 絡 人 手 機

報 告 用 途

報 告 領 取 方 式

統 一 編 號

繳 款 狀 況

收 樣 資 訊 處理方式 檢 驗 項 目 樣 品 保 存 方 式 樣 品 資 訊 報告格式

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
收樣品溫

_______℃
(僅針對微生物檢體)

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
收樣品溫

_______℃
(僅針對微生物檢體)

承辦/收樣人員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
檢驗委託申請單

報告資料

報 告 寄 達 地 址
□自用 □商用 □其他___

□自取 □郵寄

收據資料

收 據 抬 頭

收 據 寄 達 地 址

費 用 金額：NT$

□尚未繳費

□已繳費(現金、支票、匯

票、電匯)

委託檢測資料

製造日期:

有效日期:

批號:

包裝:

數量:

製造廠商/國內負

責廠商名稱:

□中文

□英文

增加

□中文 份

□英文 份

產 品 名 稱

收件日期:

樣品編號:

□一般件

(7-10工作

天)

□急件(3-5

工作天，價

格X1.5倍)

不含收樣日

製造日期:

有效日期:

批號:

包裝:

數量:

製造廠商/國內負

責廠商名稱:

＊閱讀後請打勾

□1.本人已知悉並同意遵照中心經營作業規定及檢驗方法(中心網站連結：https://caapic.npust.edu.tw/)予以委託檢驗。

   2.同一樣品之檢測項目僅能出具同一份報告，不得依檢測項目來分開出具。

   3.檢體如同時做微生物及化學檢驗，請提供兩個以上之完整包裝避免樣品受到污染，影響檢驗結果。

   4.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，不對產品符合性作判斷。

   5.請客戶詳細確認檢驗項目無誤後再行送檢，如需更動檢驗項目或取消檢測者，請於收件後當天通知本中心，本中

      心提供【委託檢驗變更申請表】請申請人簽章確認並回傳；延遲通知者需收取該項目 50%費用。

※樣品是否退還至委託單位（請擇一勾選）□ 不須退還　□ 須退還（委託單位自付郵資）

申請人簽名
WI002-FM002 3.4版

□中文

□英文

增加

□中文 份

□英文 份

收件日期:

樣品編號:

□一般件

(7-10工作

天)

□急件(3-5

工作天，價

格X1.5倍)

不含收樣日


